
在单位工作时受伤

李某是 XX公司的职工，工作岗位是钣金工。2020年 4月 15日

李某上白班，工作时间是 7:50-18:00。早晨，李某的师傅丁某安排工

作分工后，李某一直干钣金工作。下午 17：15，李某正在修理一辆

事故车，为事故车更换新的上梁，当他转身拿锤子时，不小心踩在放

在地上的叶子板上梁新件上，被绊倒，割伤右脚跟腱，师傅丁某和另

一名职工徐某立即将李某送至北京望京医院就医。经医院诊断为：右

足跟腱断裂。

在项目工地干活时受伤

杨某是 XX公司的职工，工作岗位是混凝土工。2020年 4月 22

日早 7时 30分左右，杨某在朝阳区平房村地铁 3号线第 04标段风井

工地井下支立格栅施工时，上方土体突然塌落，砸到杨某腰部，后被

工友丁某和徐某送往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就医。经医院诊断为：腰

椎骨折脱位（L4/5），马尾神经损伤，双肺挫伤。

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

王某是 XX公司的员工，工作岗位是保安。2020年 5月 10日，

王某上夜班，工作时间是晚 9点到次日早 9点。晚上 10点左右，小

区业主赵某坚持要把车开进小区，因物业规定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，

王某在向业主赵某进行耐心说明后，赵某不听劝阻并动手打了王某。

其他保安立即拨打 110报警，后保安队长丁某将王某送到华信医院就

医。经医院诊断为：左眼眶挫裂伤。

因公外出受伤

刘某是 XX公司的员工，工作岗位是销售经理。2020年 5月 18

日—22日，单位安排刘某去上海出差。5月 21日 10:30，刘某从客户

XX公司处洽谈完业务出来，在 XX区 XX大厦 XX层楼梯处不慎踩

空，摔倒受伤，后被客户徐某送往上海同仁医院就医。经医院诊断为：

左 1-3肋骨骨折。



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

张某是 XX公司的员工，工作岗位是行政助理，工作时间是 8:00

至 17:00。2020 年 4 月 15 日 17：20，张某下班后骑电动车从单位（写

明单位的详细地址）回家（写明具体住址），途径 XX 路至 XX 路交叉

路口时，被赵某驾驶的京 G00001 小轿车撞伤。经交警判定，赵某负

全责，张某无责。后司机赵某开车将张某送至朝阳医院就医。经医院

诊断为：头皮裂伤，左踝骨折。

参加单位组织的运动会受伤

吴某是 XX公司的员工，工作岗位是业务主管。2020年 4月 27

日—4月 30日期间，公司在朝阳区体育馆举办了“迎五一”运动会。

4月 28日下午 15点，吴某在参加跳远项目时，落地没有站稳，不慎

摔倒扭到脚踝。后被同事丁某送往积水潭医院就医。经医院诊断为：

右踝扭伤。

工作中突发疾病

林某是 XX公司员工，工作岗位是安装工。2020年 5月 18日，

单位经理赵某派林某前往昌平区回龙观锦绣园小区10号楼1单元301

室给住户安装空调。下午 14时，林某给墙体打眼，准备安装管线时，

感到头疼得厉害，突然倒地，昏迷不醒。与林某一起干活的工友丁某

看到后立即拨打 120，送林某到朝阳区急救中心抢救。2020 年 5 月

19日 16时，林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，死亡原因：心源性猝死。


